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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6_E5_AD_A6_EF_c36_50781.htm 基本内容 一、法的效力

的层次和范围 （一）法的效力的概念 法的效力，即法律的约

束力，指人们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那样行为，必须服从。通

常，法的效力分为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和非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效力。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也叫狭义的法的效力，

即指法律的生效范围或适用范围，即法律对什么人、什么事

、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有约束力。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

力，指判决书、裁定书、逮捕证、许可证、合同等的法律效

力。这些文件在经过法定程序之后也具有约束力，任何人不

得违反。但是，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是适用法律的结果而不是

法律本身，因此不具有普遍约束力。 （二）法的效力层次 法

的效力层次是指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根据

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法的效力层次可以概括为

： 1. 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层

次决定于其制定主体的法律地位，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

性法规。 2. 在同一位阶的法律之间，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即

同一事项，两种法律都有规定的，特别法比一般法优先，优

先适用特别法。 3. 新法优于旧法。 （三）法律效力的种类 法

律效力可以分为四种，即对人的效力、对事的效力、空间效

力、时间效力。 二、法律对人的效力 法律对人的效力，是指

法律对谁有效力，适用于哪些人。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实践中

先后采用过四种对人的效力的原则，即属人主义、属地主义

、保护主义和以属地的原则为主，与属人主义、保护主义相



结合的原则这四种原则。根据我国法律，对人的效力包括对

中国公民的效力和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效力两个方面。 1. 

属人主义，即法律只适用于本国公民，不论其身在国内还是

国外，非本国公民即使身在该国领域内也不适用。 2. 属地主

义，法律适用于该国管辖地区内的所有人，不论是否是本国

公民，都受法律约束和法律保护，本国公民不在本国，则不

受本国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3. 保护主义，即以维护本国利益

作为是否适用本国法律的依据，任何侵害了本国利益的人，

不论其国籍和所在地域，都要受该国法律的追究。 4. 以属地

主义为主，与属人主义、保护主义相结合。即既要维护本国

利益，坚持本国主权，又要尊重他国主权，照顾法律适用中

的实际可能性。 我国采用的是第四种原则。根据我国法律，

对人的效力包括两个方面： 1. 对中国公民的效力。中国公民

在中国领域内一律适用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公民，

也应遵守中国法律并受中国法律保护。但是，这里存在着适

用中国法律与适用所在国法律的关系问题。对此，应当根据

法律区分情况，分别对待。 2. 对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效力。

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中国领域内，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适

用中国法律，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必然要求。 三、法律对事

的效力 法律对事的效力，指法律对什么样的行为有效力，适

用于哪些事项。这种效力范围的意义在于：第一，告诉人们

什么行为应当做、什么行为不应当做、什么行为可以做。第

二，指明法律对什么事项有效，确定不同法律之间调整范围

的界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